
2012年11月19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推荐重点行业清洁生产示范企业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旨在培育一批清洁生产示范企业，引

领行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

提高行业清洁生产水平。

“通知”明确了推荐范围和“推荐条件”。

推荐范围包括在已发布工业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

标体系的钢铁、氮肥、电镀、印染、铬盐、烧碱、聚

氯乙烯、制浆造纸、电池、铅锌冶炼、水泥、发酵、

制革、电解锰、有机磷农药、包装、磷肥、轮胎、陶瓷、

涂料、机械、硫酸、纯碱、铝、精对苯二甲酸、电石、

黄磷、日用玻璃等28个行业。

被推荐的清洁生产示范企业必须具备：一是企业

生产规模、技术水平、工艺装备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

关要求；二是达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清

洁生产先进企业”水平；三是近三年无环境污染事故。

在达到上述要求的基础上，各地区选择推荐在清洁生产

制度建设、原材料优化调整、技术工艺创新和改造升级、

产品生态设计、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具有行业典型示范

意义的清洁生产示范企业。

“通知”要求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该

通知要求组织企业申报并严格审查，于2013年3月1

日前将推荐材料报送至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

用司。

2012年11月2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财

政部办公厅下发“关于报送2013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

产能目标计划和申报中央财政奖励资金有关工作的通

知” （以下简称“通知”）。

该“通知”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财政部办

公厅按照《关于印发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考核实施方案

的通知》（工信部联产业〔2011〕46号）有关要求，

为分解落实“十二五”期间工业领域重点行业淘汰落

后产能目标任务（工信部产业〔2011〕612号），做好

2013年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作出的。

“通知”确定的重点行业包括炼铁、炼钢、焦炭、

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含再生铜）冶炼、铅（含

再生铅）冶炼、锌（含再生锌）冶炼、水泥（含熟料

及磨机）、平板玻璃、造纸、酒精、味精、柠檬酸、制革、

印染、化纤、铅蓄电池等19个工业行业。

“通知”要求研究提出2013年19个工业行业淘汰

落后产能目标计划，以及计划淘汰的企业名单、落后

主体设备（生产线）和产能，并按照规范格式要求在

项目申报管理系统中填报相应内容，于2013年1月28

日前，由省级人民政府将目标计划文件及数据光盘报

送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通知”指出，各地要充分认识淘汰落后产能工

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

分工，加强工作协调配合，严格落实完善政策措施，

认真按照有关程序要求，做好列入2012年国家公告的

落后产能主体设备（生产线）拆除验收工作，出具省

级书面验收意见，并在省级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以及当

地主流媒体向社会公告本地区已完成淘汰落后产能任

务的企业名单。在2013年1月28日前，由省级人民政

府将2012年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总结，以及目标任务完

成情况表、考核评价自查表报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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